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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营运单位基本信息 

1、 单位名称：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

2、 注册地址：山东省荣成市 

3、 联系方式：山东省荣成市石核路 9号（邮编：264300） 

二、 营运单位核安全制度 

1、 核安全政策 

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坚决贯彻“理性、协调、并进”的核安

全观、秉承“严格、严密、精准、高度可靠”的安全理念，“一切按‘四个

凡事’办事、落实‘两个零容忍’”的行动理念，致力于建立一套国际先进

的核电管理体系，培养卓越核安全文化，以使所建设运营的核电厂在所有

活动中都能首先确保员工、公众和环境的安全。 

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，是核电发展的前提和基础。核电发展安全是第

一位的，要确保绝对安全、万无一失。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大局意识，

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核电运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。始终坚持

安全第一的方针，时刻保持清醒头脑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居安思危，警钟长

鸣，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，绝不能因为一段时间的安全而麻

痹大意，也不能因为没有出现过问题就放松管理，更不能出了问题而不吸

取教训，做到永不懈怠，永不自满，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。 

总经理作为公司核安全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对核安全工作负全面领

导责任，负责指挥和调度管理体系的重大事项，保证安全决策机制和安全

审议机制有效运作，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的重大争议和冲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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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实现上述目标，公司承诺： 

一、在核电厂所有活动中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追求卓越”

的指导方针，始终给予核安全最优先的考虑，并持续提升核电厂安全业绩； 

二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向监管部门所做的一切承诺，

确保核电厂在技术规格书规定的安全限值和范围内工作； 

三、建立和持续改进质量保证体系，切实维护程序的有效性并使之得

到认真执行； 

四、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核电厂安全的纵深防御，保护核电厂员工、公

众和环境免受放射性的危害； 

五、在执行核电厂安全相关的所有活动中，追求高质量的工作目标，

安全、规范地把工作做好； 

六、明确规定与安全活动有关的人员的资格和职责，对所有管理者和

员工进行培训并使其具备承担相应工作的能力； 

七、自觉使用防人因失误工具，避免人因失误的发生，提高公司人员

绩效，为核电厂的安全做贡献； 

八、积极有效地开展经验反馈、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工作，持续提升

公司安全、质量管理水平； 

九、营造“坦诚、开放、沟通”的工作氛围，鼓励员工报告影响安全

的任何问题，公开透明地接受来自监管部门、公众和社会的监督。 

2、 核安全管理组织体系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，公司成立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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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委员会。公司核安全与执照部编制核安全管理大纲，贯彻中华人民共

和国核安全法及国家核安全法规对核电厂核安全管理工作的要求，落实华

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核安全管理领域的政策和管理期望，明确核安

全管理工作的管理任务和方法，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。 

总经理受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作为公司核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对

公司核安全工作负责；各部门负责人，各科室负责人以及各班组班组长是

本部门、科室、班组核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对本部门、科室、班组核安全工

作负责。 

三、 运营单位取得证件、文件 

1、 取得的核安全许可证件  

    2021 年 8 月 20 日，国家核安全局颁发了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厂高温

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运行许可证（国核安证

字第 2119 号）。 

2、 环评批复文件 

    2021 年 8 月 20 日，生态环境部批复了《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厂高温

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运行阶段）》（环审〔2021〕68 号）。 

四、 核设施安全状况 

2022 年 3 季度，石岛湾核电厂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1 号反应堆

和 2#反应堆均处于调试 B 阶段，核设施各项生产及调试工作按计划开展，

项目核安全风险可控在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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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 1 级及以上的运行事件/事故 

无 

六、 运行数据 

1、 辐射防护数据 

2022 年第 3 季度，高温堆辐射控制区管理相关工作正常开展，现场辐

射安全可控，未发生辐射防护违章和辐射防护事件及异常情况。核岛区域

辐射监测系统、核岛全身表面污染监测系统等 6 个辐射防护领域相关系统

运行状态良好，按计划定期开展设备巡检、维护与保养。 

个人剂量监测方面，截止 2022 年 3 季度，年度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为

0.079 mSv，年度集体有效剂量为 1.001 人·mSv，远低于管理目标值。 

放射源管理方面，公司已取得了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（鲁环辐证[10526]），

放射源库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》编制环评登记表

并进行备案；公司现有放射源 61 枚，其中Ⅳ类源 35 枚，Ⅴ类源 26 枚；公

司对放射源操作管理工作人员配置热释光剂量计，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

测读并出具监测报告；公司制定了《放射源管理》等较为全面的安全和辐

射防护管理制度；放射源库内配备了 24 小时连续视频监控设备。放射源管

理未发现安全隐患，总体处于在控、受控、可控状态。 

射线探伤方面:射线探伤管理未发现安全隐患，总体处于在控、受控、

可控状态。 

2、 工业安全数据 

    2022 年 3 季度，公司全厂未发生人身死亡及群伤事故，未发生恶性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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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事故，未发生主设备损坏事故，未发生较大及以上设备事故，未发生

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，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交通责任事故，未发生生态破坏、

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重大环保事件，年内连续安全生产天数 273 天，并继

续保持自示范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安全生产“零”事故的良好态势。 

3、 消防安全数据 

    公司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建立消防管理体系，消防管理工作正常开

展。2022 年第 3季度，公司未发生火灾事件/事故发生，消防安全处于可

控在控状态。 

4、 放射性流出物排放数据 

2022 年第三季度，石岛湾核电厂流出物排放量均处于批准限值内，满

足排放要求。具体排放情况如下： 

类型 项目 
季度累计

（Bq） 

年度累计

（Bq） 

NNSA 批准

排放量

（Bq） 

季度累计

占比 

年度排放

占比 

气载流出物 

碘 2.11E+05 2.02E+06 2.65E+09 0.01% 0.08% 

气溶胶 3.69E+05 6.23E+05 2.34E+06 15.76% 26.64% 

惰性气体 5.07E+10 1.88E+11 9.92E+12 0.51% 1.89% 

碳-14 1.50E+08 4.44E+08 2.00E+11 0.08% 0.22% 

氚 2.65E+09 8.12E+09 2.00E+12 0.13% 0.41% 

液态流出物 
氚 8.95E+10 1.09E+11 5.60E+12 1.60% 1.94% 

其他核素 6.31E+05 1.02E+06 1.89E+08 0.33% 0.5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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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周边环境辐射监测数据 

石岛湾核电厂址及周围目前设有 8个监测子站，实时监测放射性水平，

环境监测信息每分钟更新一次。 

2022 年第三季度，石岛湾核电厂址周围空气吸收剂量率如下表所示。

环境监测数据表明，核电基地周边地区的环境放射性水平与运行前的本底

数据相比没有变化。 

 

监测点位 

空气吸收 

剂量率范围 

（nGy/h） 

平均值 

（nGy/h） 

1#核岛北部 131-192 146 

2#核岛西部 162-218 177 

3#厂前区 132-181 147 

4#东钱家 155-198 172 

5#宁津九中 153-201 167 

6#东墩村 126-186 143 

7#镆铘岛 142-181 158 

8#荣成生活区 102-140 113 


